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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20-055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建生 杨秀芬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 号新华都

大厦北楼 7 层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 号新华都

大厦北楼 7 层 

电话 0591-87987972 0591-87987972 

电子信箱 CIO@nhd.com.cn counselor@nhd.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98,183,070.18 3,002,416,861.94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180,138.84 -121,137,024.03 2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7,215,533.59 -59,008,935.72 29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7,667,124.94 164,103,314.32 38.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2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2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1% -7.52%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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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65,176,922.89 3,018,611,048.42 -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3,264,318.49 845,038,388.09 16.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6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9% 195,063,727 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8.59% 58,778,367 0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8% 42,282,000 0   

杭州瀚云新领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4,228,194 0   

阿里巴巴（成都）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34,228,194 0   

倪国涛 境内自然人 2.57% 17,618,600 13,213,950 质押 15,320,000 

陈志勇 境内自然人 2.54% 17,415,172 0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 17,300,003 0   

崔德花 境内自然人 1.66% 11,350,081 0 质押 6,260,000 

金丹 境内自然人 0.95% 6,534,090 6,534,0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华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陈志勇先生

系新华都集团法定代表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新华都集团、福建新华都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陈发树先生和陈志勇先生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2、崔德

花与金丹为母女关系，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3、杭州瀚云和阿里巴巴成都

为一致行动人；4、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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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从事零售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消费市场造成冲击，对实体商业的线下经营造成较大影响。为响应疫情防控政策，

公司旗下百货店阶段性暂停营业，客流量大幅减少，销售额下滑，但仍存在租金、员工薪酬等刚性支出；公司旗下超市店为

保障民生，在疫情发生后坚持线上、线下不停业，全力供应各种物资，通过充足的供给来稳定物价，积极承担抗疫保供的职

责；公司主动对超市百货旗下正常履约的租赁商户给予不同程度地租金优惠，与各方共克时艰，践行社会责任。 

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公司积极应对： 

（1）第一时间启动疫情应急预案，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保障员工、消费者、合作伙伴的生命安全。主动调整工作

方式，在科学防疫的情况下采取有力措施协调各方资源，坚定信心、练好内功，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2）疫情爆发后，线上平台不歇业。适时调整线上经营结构，加大外送服务人员的投入，给居民顾客及时送货上门，

针对特殊小区增设自取点，进行“无接触点”配送。疫情稳定后线下渠道逐步复苏，线上渠道积极增长也日益多元化，在促

消费政策和购物节的叠加带动下，公司持续渗透线上业务，拓展线上下单，到店自提，促进线上线下深度互动。 

（3）积极组织合适的商品与营销方案，加大推广促销力度，强化精准营销，沉淀核心客群，进而拉动客流与销售。做

好产品运营销售，充分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新的推广渠道做好品牌宣传并提高品牌影响力，聚焦数据洞察，着力推动产品数

据化、推广数据化以及消费者数据化。 

（4）控股股东中标贵州茅台酒福建区域 KA 卖场的服务商，并由公司旗下门店进行销售,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回报消费者，

推动供应链深化改革，构筑市场化、开放式的零供双赢平台。 

（5）实施完成员工持股计划，激励对象覆盖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充分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将员工利益与公司发展紧密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29,818.3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618.01万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主要

因公司2019年关闭处置了长期亏损的门店及部分子公司的股权，令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得以体现。 

（二）报告期内门店的经营情况 

1、报告期末门店的经营情况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门店数为85家：超市店79家、百货店6家，其中闽南区52家、闽东区12家、闽西北区17家、省

外区4家。公司所有门店均为直营门店，报告期内门店营业收入为162,842.19万元。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排名前十的门店情

况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地址 开业日期 
合同面积

（m²） 

经营业

态 

经营模

式 
物业权属 

1 福州五四店 
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62号新华都大

厦 
1999-12-3 14154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另有自

有物业5284m²） 

2 泉州丰泽店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田安路丰泽商城 2002-8-29 9428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3 厦门集美店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乐海路3号SRT

枢纽站 
2011-9-9 30059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4 漳州胜利店 漳州市胜利西路新玑广场 2002-1-16 6668 超市 直营 自有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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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泉州太古店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东海湾

中心 
2015-1-16 13280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6 沙县府前店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金鼎城 2009-12-8 8818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7 厦门前埔店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1198号 2012-1-15 6825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8 宁德财富店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中路宁德财富广场 2016-1-26 12000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9 永泰泰盛店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泰盛豪庭”商业

大楼 
2010-8-25 6468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10 福州大景城店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589号

金山大景城商业大楼 
2010-2-11 17132 超市 直营 租赁物业 

2、报告期内门店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无新增门店。因合同到期，关闭位于闽南区的超市店1家、位于闽东区的百货店1家，合同面积17,926m²，未

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3、门店店效信息 

（1）分地区可比店同比情况 

地区 
坪效 

（元/㎡） 
销售额同比变动 

销售额同比变动

（按上年同口径） 

营业收入同比变

动 

营业收入同比变动

（按上年同口径） 
利润同比变动 

闽南地区 3,772.27 -21.63% -8.59% -22.05% -8.83% 23.83% 

闽东地区 3,285.57 -38.49% -17.59% -37.94% -16.55% -12.54% 

闽西、北地区 4,169.71 1.33% 7.61% 0.55% 6.91% 423.69% 

省外地区 2,948.37 -16.63% -10.72% -16.44% -10.43% 205.34% 

合计 3,683.01 -22.26% -8.63% -22.45% -8.59% 41.14% 

注：1、可比店是指2019年1月1日以前开设的直营门店，不含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新增与停业门店，下同； 

2、坪效是指每平方米经营面积半年销售额，下同。 

（2）分业态可比店同比情况 

经营业态 
坪效 

（元/㎡） 

销售额同比变

动 

销售额同比变动

（按上年同口径） 
营业收入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同比变动

（按上年同口径） 
利润同比变动 

超市 4,218.56 -10.35% -2.37% -11.27% -3.25% 37.02% 

百货 780.23 -84.12% -41.14% -84.99% -38.45% 61.57% 

合计 3,683.01 -22.26% -8.63% -22.45% -8.59% 41.14% 

 

（三）报告期内线上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第三方销售平台的交易额（GMV）为6.90亿元；营业收入为6.16亿元。 

（四）报告期内仓储及物流情况 

 公司仓储及物流运作围绕“以服务门店为核心，提升配送效率，降低配送费用”的宗旨展开相关工作部署，旨在通过提

升仓储、加工、配送能力从而减少门店人员配置、商品缺货和加快库存周转，最终提高门店运营竞争力。报告期末，公司共

有常温仓储配送中心7个，分别位于福州、泉州、厦门、三明、龙岩、赣州、南昌地区；生鲜采配中心试运行有4个，分别位

于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地区。运作模式：租赁自营、3PL。运作目标：仓储标准化、模式多样化、运作精细化、自动及

半自动化。报告期内公司物流情况为外包物流，仓储配送等物流费用支出为2,071.35万元。 

（五）报告期内商品采购与存货情况 

1、2020年1-6月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66,934.18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28.15%；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

联方采购金额为33,641.04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14.15%。 

2、存货管理政策：公司存货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防范存货业务中的差错和舞弊，保护存货的安全、完整，提高存货

效率。公司定期对商品存货进行盘点，定期对所有商品进行一次全场大盘点，不定期由相关部门对库存商品按相关类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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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盘点，核实库存数量，及时发现并掌握存货的损坏、变质和长期积压的情况。公司同供应商签署的合同中约定了商品退

货、赔偿及补偿相关条款。 

3、滞销及过期商品处理政策：公司安排相关人员根据公司规定对滞销及临近过期商品进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由

相关部门共同提出处置方案，核查处置方式是否适当，处置价格是否合理，严格按照公司流程进行处理，经公司规定审批完

成后处置。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 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溯

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新收入准则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对2020年1月1日的财务报表的主

要影响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531,170,405.50 -531,170,405.50  

合同负债  531,170,405.50 531,170,405.50 

母公司：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1月1日 

预收款项 85,704.81 -85,704.81  

合同负债  85,704.81 85,704.81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国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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